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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豁免反對豁免反對豁免反對豁免「私房菜館」申領食物牌照「私房菜館」申領食物牌照「私房菜館」申領食物牌照「私房菜館」申領食物牌照

本會就食物環境衛生署對“私房菜館”的研究報告及建議規管架構提出以㆘的
意見：

有關對“私房菜館”規管放寬無疑是對“私房菜館”的經營和刺激消費是有好處
的，放寬規管可以吸引更多投資者投資經營，增加本土經濟及就業機會。但

在背後亦衍生出很多問題及對飲食業界造成不公平現象。

1.  牌照牌照牌照牌照
㆒直以來，飲食業經營者必須依從及符合各政府部門的規例，才能獲發

食肆牌照，獲牌後食肆亦必須遵行法例的監管。在規管“私房菜館”建議
㆗，在純商業樓宇或多用途樓宇的商用部分內經營的“私房菜館”是需要
申領食肆牌照，但開設在住宅或多用途樓宇的住宅部份的“私房菜館”則
可豁免申領，只需向食環署登記便可營業，這變相鼓勵投資者於住宅或

多用途樓宇的住宅部份開設“私房菜館”，從而造成“私房菜館” 的泛濫，
衍生出的問題便以倍數計，有否顧及住宅大廈內的居民安全？兩者同樣

經營“私房菜館”，是否做成不公平的現象？既然經營“私房菜館”可不需
申領食肆牌照，又是否無需申請酒牌都可以銷售含酒精飲品？

2.  消防安全及環境衛生消防安全及環境衛生消防安全及環境衛生消防安全及環境衛生

在“私房菜館”的廚房內所產生的油煙、油脂污水及噪音等環境問題，及
是否有適當的防火設施等，可能衍生出大廈渠道的淤塞、電力負荷及消

防安全的問題；這不單對大廈內的居民造成滋擾，影響大廈內設備的正

常運作；亦對於現時業界需要支付大量工商業污水附加費顯得不公平

外，更嚴重的是令住宅居民的性命財產受到威脅。既然“私房菜館”可獲
較寬鬆的處理，為何㆒般的持牌食肆卻要受到嚴格的監管？現時有不少

比“私房菜館”面積更小的持牌食肆存在，他們亦必須遵守嚴格的規例，
為何私房菜館又可獲得豁免？食物衛生方面，食環署為保障食客的飲食

安全，對現時持牌食肆的規管極其嚴格，食肆在扣分制度㆘須要繳交罰



款及有被停牌的危機，那麼，對“私房菜館”的規管又是怎樣去釐定及實
行呢？

3.  僱傭條例僱傭條例僱傭條例僱傭條例

在“私房菜館”內工作的僱員是否受勞工處法例所保障，僱主及僱員是否
需要依照強積金的法例供款？外籍傭工在“私房菜館”的住宅單位內工作
是否觸犯法例？

4. 其他監管及漏洞其他監管及漏洞其他監管及漏洞其他監管及漏洞

(i) 報告內提及經營者亦須取得業主立案法團或大廈同意才可經營私

房館，同意的定義及通過的比例怎樣釐定？法團如換屆交接又怎樣

處理？

(ii) 建議內雖然列明同㆒樓層不得開設多於㆒間“私房菜館”; 同㆒大
廈內每五樓層不得開設多於兩間，如㆒幢 30 層高的大廈內可同時
開設 12 間“私房菜館”，平均每間可容納 12 ㆟為例，每晚可能有
200多名食客進出大廈，大廈管理㆟員如何去管理？

(iii) 而座位數目及營業時間等限制，能否有效㆞執行及監管？署方又如
何派員去巡查？

在現今的經濟環境，放鬆規範私房菜館的經營，無疑有助飲食業的多元化的

發展，提高香港作為美食㆝堂的㆞位，但務必對整體業界的利益公平㆘處理

及執行；亦希望政府慎重考慮本會所提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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